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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务法律行为是指民事法律行为的一方当事人负有义务，而

另一方只享有权利的民事法律行为。双务法律行为是指民事

法律行为的双方当事人均享有权利，也都负有义务的民事法

律行为。 二者的区别： 1） 单务法律行为中只有一方负有义

务，而双方法律行为中双方当事人都负有义务。 2） 双务民

事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过程中，适用

同时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，而单务法律行为的履行则无

需此类制度。热点资讯：2009年各院校法律硕士复试分数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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